


化学与材料学院大型精密、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1.化学与材料学院的通用大型仪器（一般 10万元以上）由学院

实验管理中心统一管理。

2.大型仪器设备要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。档案内容包括：

（1）原始资料（包括仪器说明书、定货卡片和原始单据、可行

性报告、验收、调试记录及有关生产厂家的情况等）；

（2）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；

（3）仪器使用记录，记载使用日期、内容概要、使用时数、使

用单位、姓名等信息；

（4）仪器维修记录。记载维修的日期、参加维修的人员，维修

的内容概要，另部件更换情况以及维修经费的数目等信息。

3.大型仪器的使用须提前预约，并在仪器设备专管老师的指导

下使用。

4.严格按照仪器的使用说明进行仪器操作，发生故障要立即停

止使用并及时通知仪器设备专管老师，知情不报者追查当次使用者责

任。对于造成仪器损坏产生的维修费用，按照《化学与材料学院仪器

设备损坏维修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并做好发生故障时的详细记录，填写

《仪器设备损坏报告》。

6.严禁随意挪动仪器设备。一经发现，视情节轻重，依据相关

规定给予处罚。



7.仪器设备发生损坏或丢失，管理人员应立即报告，查明情况

和原因，分清责任及时处理。重大事故，应保护现场，由保卫部门专

门处理。对于发生事故后，知情不报、有意隐瞒者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8.仪器设备专管教师要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，设备出现问题若

需要维修，按照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规范执行。

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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